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单位：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东明   ， 职务：总经理  
受委托人：姓名：宫煜，

工作单位：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职务：律师  

电话：13801186780


       姓名：贾少博，
工作单位：本公司 

          职务：保管员

电话：19929207121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等追偿权纠纷上诉一案中，作为我方诉讼代理人。

代理人

宫煜


的代理权限为：

应诉；增加、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出庭、辩论；进行调解或者和解；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

代理人

贾少博


的代理权限为：
同上。




委托单位：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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